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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

「植物病蟲害防治試驗研發及診斷鑑定」業務承攬採購案 

需求規範 

一、 勞務承攬業者所需具備條件: 

1. 須具備 1 名員工為植物病理學相關科系學士級以上人員(得標之次日起 7

個工作日內須檢附畢業證書及履歷表送機關審查，審查通過後通知派駐

本場工作；逾期未檢送派駐人力資格條件送審，將計違約罰金，每逾 1

日曆天計罰新臺幣 500元)。 

2. 前揭人員於業務承攬期間須派駐本場，進行相關試驗規劃及執行工作，

且須自備交通工具，可配合外出辦理田間試驗等工作，本場不再另行支

付額外費用。另，其保障工資 (含勞、健保自付費用) 不得低於月薪新臺

幣 3萬 5,000元整，且勞保、健保及勞退等相關事宜均須由承攬業者依相

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3. 派駐人員須與本場訂定保密切結書(如後附)。 

4. 派駐人員如申請離職，廠商應於離職日 6 個工作日前將遞補人員資料提

送本場審查(廠商不得無故更換派駐人員)；派駐人員如無預警離職，廠商

應於 6 個工作日內將遞補人員資料提送本場審查；本場如認廠商派駐人

員有不適任者，廠商予更換，並應於接獲本場書面通知之次日起 6 個工

作日內將遞補人員資料提送本場審查。以上每逾 1日曆天計罰新臺幣 500

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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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執行內容: 

1. 製備試驗研究相關培養基 2,500份。 

2. 紅龍果莖潰瘍病病原蒐集鑑定及產孢條件測試 1式。 

3. 紅龍果莖潰瘍病溫室防治試驗及效果評估 3場次。 

4. 紅龍果莖潰瘍病田間防治成效試驗及調查 3場次。 

5. 撰寫紅龍果莖潰瘍病防治試驗研究報告 1篇(研究彙報、植病或植保年會

論文宣讀、推廣文章等)。 

6. 瓜菜類、豆菜類及葉菜類病蟲害綜合防治試驗及調查 5場次。 

7. 靜電噴霧器應用於液肥施用成效試驗及調查 1場次。 

8. 植物病蟲害診斷鑑定服務 40件。 

9. 植物病毒病害採樣及分子鑑定 40件。 

 

三、 分期付款期段及付款條件: 

分 8 期付款。承攬業者於每月 10 日前(遇例假日順延)檢附上期之工作進

度、勞保、健保、勞退、薪資明細及匯款等證明文件後，由本機關依該

期工作數量 x單價之總金額，進行付款。 

 

 


